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2550号

原告:秦淑梅,女,196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方斗山村9组25号附1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812310300。
    原告:周万清,男,1968年1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方斗山村9组25号附1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801094171。
上列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涛，重庆市东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蒋家文,男,1975年3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省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田心村委下坊村9-16号,公民身份号码452323197503051917。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体忠，重庆市涪陵区荔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住所地：广西省桂林市中山中路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9826876800。
负责人：吴海武，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杨，重庆圣石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浩,男,199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金刚支路西段32号5-1,公民身份号码510525199401275116。
被告:梁福祥,男,196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金刚支路西段32号5-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912260275。
原告周万清、秦淑梅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梁福祥、王浩、蒋家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万清、秦淑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涛、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杨、被告王浩、被告蒋家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傅体忠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梁福祥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万清、秦淑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蒋家文及王浩赔偿原告损失752974元，被告蒋家文承担主要责任，被告王浩承担次要责任；2.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对蒋家文承担的责任部分先行赔付，不足部分由蒋家文承担；3.被告梁福祥对被告王浩赔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周万清、秦淑梅系周小芹的父母。2018年10月7日23时56分许，被告蒋家文驾驶CJW987号小型普通客车从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工业园区往三合街道方向行驶，途径海上海国际城路段时，车辆越过道路中心线驶入对向车道，与被告王浩驾驶的渝G8Y601号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该车乘坐人员周小芹当场死亡。事故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交通大队认定，蒋家文为主要过错承担主要责任，被告王浩为次要过错承担次要责任。CJW987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100万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赔付了35442元，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蒋家文辩称，对发生交通事故及责任认定无异议，精神损害抚慰金已由本被告支付12万元，不应重复计算该项，本被告的责任应当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承担，本被告赔偿的部分应由本被告追偿。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辩称，对发生交通事故及责任认定和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事实无异议，已支付的赔偿金应扣减，诉讼费不应由本被告承担，其余依法计算赔偿。
被告王浩辩称，对发生交通事故及责任认定无异议，本被告与受害人周小芹系恋人关系，属于本被告承担的责任部分，应减轻责任。
被告梁福祥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7日23时56分许，被告蒋家文驾驶CJW987号小型普通客车从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工业园区往三合街道方向行驶，途径海上海国际城路段时，车辆越过道路中心线驶入对向车道，与被告王浩驾驶的梁福祥所有的渝G8Y601号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该车乘坐人员周小芹当场死亡。事故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交通大队认定蒋家文为主要过错承担主要责任，被告王浩为次要过错承担次要责任。CJW987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渝G8Y601号小型普通客车未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赔付了原告周万清、秦淑梅35442元。被告蒋家文与原告周万清、秦淑梅就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达成协议，并支付原告周万清、秦淑梅120000元。周小芹系原告周万清、秦淑梅的次女，于2011年在丰都县高家镇祥和路118号2单元居住生活至其死亡时止。周小芹与被告王浩系情侣关系,原告周万清、秦淑梅鉴于好意搭乘，自认在被告王浩承担的责任部分中适当减轻王浩的责任。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第500230120180000207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责任主体及责任划分问题；二、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
一、责任主体及责任划分问题。被告蒋家文驾驶CJW987号小型普通客车越过道路中心线驶入对向车道，与被告王浩酒后驾驶的梁福祥所有的渝G8Y601号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该车乘坐人员周小芹当场死亡，从损害发生的原因力看，主要系被告蒋家文越过道路中心线驶入对向车道的行为导致，次要系被告王浩酒后驾驶行为及渝G8Y601号车的所有人被告梁福祥未对所有车辆投保交强险，违法上道行驶，增加危险发生概率，因此三人的行为都存在过错，综合原因力大小及过错程度，以被告蒋家文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被告王浩及梁福祥承担次要赔偿责任为公平，责任比例以被告蒋家文承担70%，被告王浩承担25%，被告梁福祥承担5%为宜，以上责任系交强险扣减后的比例责任。被告蒋家文驾驶CJW987号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依法该被告的责任为在交强险范围限额内承担责任，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被告蒋家文的过错责任份额，不足部分或不属于保险范围的部分由被告蒋家文承担余额。对于被告王浩承担25%责任与二原告的内部分配问题，因受害人周小芹与被告王浩系情侣关系,属好意搭乘，二原告自认在被告王浩承担的责任部分中适当减轻王浩的责任，合法合理合情，本案酌定减轻被告王浩10%民事赔偿责任，该减轻的责任由二原告负担。
二、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1.死亡赔偿金以城镇居民计算，计算为，34889元/年×20年=697780元；2.丧葬费确定为39464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项损失被告蒋家文与原告周万清、秦淑梅已协议赔付12万元，超过赔偿限额，依法不应再重复计算该项赔偿；3.交通费（亲属办理丧事产生的交通费）酌定为1000元；4.误工费（亲属办理丧事产生的误工费）酌定为2100元；以上合计为740344元。以上损失计入交强险赔偿为110000，其余630344元按照责任比例分别计算各当事人承担金额。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的金额为630344元×70%=441240.8元，该公司实际赔偿原告的损失为交强险与商业险之和并扣减已赔偿原告的损失部分，计算为,110000元＋441240.8元-35442元=515798.8元。被告王浩承担的赔偿金额为630344元×15%=94551.6元，被告梁福祥承担的赔偿金额为630344元×5%=31517.2元，原告周万清、秦淑梅自己负担的损失为63034.4元。对于被告蒋家文已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蒋家文可在标准范围内，以保险合同为依据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协商赔偿，如协商未果可另案向法院起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失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赔偿原告周万清、秦淑梅经济损失515798.8元；
2、 被告王浩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赔偿原告周万清、秦淑梅经济损失94551.6元；
3、 [bookmark: _GoBack]被告梁福祥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赔偿原告周万清、秦淑梅经济损失31517.2元；
4、 驳回原告周万清、秦淑梅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330元，减半收取5665元，由被告蒋家文负担4000元，被告王浩负担500元，被告梁福祥负担200元，原告周万清、秦淑梅负担965元（诉讼费已由原告周万清、秦淑梅支付，被告在履行判决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周万清、秦淑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石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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